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2024-2025学年春季招聘简章

一、学校简介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源于2000年创办的西南师范大学行知育才学院，2013年经教育部批准转设为由重庆市教委主管的普通本科高校，2024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学校是全国应用技术型大学战略试点研究高校，重庆市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立项建设单位。
学校位于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抗战时期重庆办学之地——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学校面向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2万余人。现有12个二级学院，45个本科专业，涵盖文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艺术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和农学9大学科门类。学校教学资源丰富，现有建制实验（训）中心22个，其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各类实验（实训）分室141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281个。馆藏纸质图书257万余册，电子图书152万册，中外文献数据库38个。学校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门、重庆市高等学校市级重点学科1个、重点培育学科1个、重庆市一流专业3个、重庆市特色专业4个、重庆市产教融合优势特色专业群（培育）1个、重庆市产教融合虚实一体化实践教学平台1个、重庆市高校课程思政示范建设课程11门、重庆市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一流课程45门。2024年，学前教育、音乐学专业顺利通过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
学校大力实施科研强校战略，强化有组织科研。现有市级科研平台2个、市级教育科研实验基地2个、市级科普基地1个、合川区技术创新中心3个、合川区人文社科研究基地3个、区级科普基地3个，校级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2个；先后承担国家艺术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190余项、教育教学改革研究171项。学校设有重庆市欧美同学会海归博士工作站。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全国先进社会组织”“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优秀院校”“中国民办教育百强”“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特色学校”“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教育部思政司‘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自主试点高校”“重庆市第二届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成果三等奖”“重庆市教育系统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重庆市民办教育党建学习基地”“重庆市首批民办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和“重庆市首批市级‘绿色学校建设示范学校’”等荣誉称号。2025年学校“软科中国民办高校排名”上升至全国第17名，蝉联重庆市民办高校第一名。
二、引才类型及计划
（一）专任教师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面向海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单位招聘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校或科研院所优秀博士（后）、高校或科研院所优秀硕士研究生及行业企业具有较强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基本条件如下：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无违法犯罪记录和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3.专业知识扎实，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bookmark: OLE_LINK4]4.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博士研究生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0周岁，硕士研究生或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5.身心健康，能够履行相关工作职责。
（二）外聘教师
面向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单位招聘具有丰富教学或实践经验、扎实专业知识的教师（含退休教师）、专业技术人员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公开招聘，申请人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无违法犯罪记录和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3.专业知识扎实，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4.来自高校的教师及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原则上不超过70周岁。
5.来自行业企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应具有硕士学位及行业中级以上职称或职（执）业资格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6.身心健康，能够履行相关工作职责。
（三）辅导员
面向海内外高校公开招聘辅导员13名，招聘基本条件如下：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无违法犯罪记录和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3.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
4.身心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5周岁，能够履行相关工作职责。
四、人才待遇
（一）安家费、科研启动费及薪酬待遇
	引进对象
	安家费
（万元）
	科研启动金（万元）
	年薪
（万元）

	
	
	社科类
	理工类
	

	学科领军人才
	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国家特支计划、国家级教学名师获得者、海外著名大学教授及与上述层次相当的其他人才。
	面议

	学科带头人才
	具有博士学位和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
	40-50
	15-20
	20-30
	30-40

	学术新锐人才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体博士学位和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
	30-40
	10-15
	15-20
	20-30

	学术骨干人才
	A类：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经省级及以上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评审认定的高级技师）。
	20-35
	5-10
	10-15
	15-20

	
	B类：具有博士学位。
	15-35
	
	
	


（二）其他待遇
1.配套住房：按人才类别，配套三室一厅、二室一厅或一室一厅生活居住用房一套。
2.职称聘任：引进的不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入职即聘任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配偶工作安置及子女入学：引进人才的配偶，若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学位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且所学专业或所从事工作为学校教育教学所需，经本人申请，在学校编制内予以优先安排工作。学校尽最大努力协助解决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入学问题。
五、引进程序
   （一）招聘信息发布
本次招聘信息通过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官网、智联招聘、高校人才网进行公开发布。
    （二）报名与面试
1.报名时间及方式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7月15日。
报名方式：
（1）应聘人员可直接将简历、证件影印版等相关附件材料的电子版发至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招聘邮箱（cqrwkjxy@vip.126.com）。邮件主题格式为“姓名+应聘职位+ 毕业学校+专业+学历”(如：王XX +会计学教师+XX大学+XX专业+博士)。
（2）可通过智联招聘、高校人才网进行简历投递。
2.报名需准备的电子材料
（1）简历；
（2）应届毕业生须提供成绩单；往届生或社会人士需提供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海外留学人员须提供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3）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须提供证明材料；
（4）获得的各类奖励证书；
[bookmark: _GoBack]（5）各类职称或职（执）业资格证书。
3.资格审查
面试中对应聘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应聘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信息如有不实，一经发现取消面试资格。
4.面试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面试。具体面试形式以应聘岗位所在二级单位通知为准。
5.考察与录用
学校对拟录用人员进行心理测试、犯罪记录查询及背景调查，
考察结果无异常的，发送录用通知。
六、联系方式
地  址：重庆市合川区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干部人事处
邮  箱：cqrwkjxy@vip.126.com
联系人：冯老师、周老师
联系电话：023-42465251  17749944545  1518169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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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庆人文科技学院2024-2025学年春季辅导员招聘计划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干部人事处

                             2025年6月8日     
附件1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2024-2025学年春季专任教师招聘计划
	序号
	单位
	学科专业
	岗位
	招聘计划（名）

	
	
	
	
	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
	博士（后）
	硕士研究生/具有硕士学位的中级专业技术人员

	1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大类、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美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语文、教师教育、古代汉语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0
	3
	2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学、哲学、法学、民族学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0
	2
	0

	3
	工商学院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会计学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1
	2
	2

	4
	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笔译、英语口译、学科英语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0
	1
	0

	5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旅游管理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1
	1
	0

	6
	学前教育学院
	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0
	2
	0

	7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6
	4
	25

	8
	计算机工程学院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电子科学与计划、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0
	9
	23

	9
	护理学院
	护理学、临床医学、病理学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0
	2
	23

	10
	建筑与设计学院
（乡村振兴学院）
	艺术学、建筑学、风景园林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0
	1
	0

	11
	艺术学院
	美术学、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影视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等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0
	2
	1

	12
	体育学院
	体育学相关专业。
	专任教师
	0
	1
	4

	合计
	8
	30
	82





附件2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2024-2025学年春季外聘教师招聘计划

	序号
	单位
	学科专业
	岗位
	招聘计划（名）

	1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大类、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美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语文、教师教育、古代汉语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5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学、哲学、法学、民族学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1 

	3
	工商学院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会计学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2

	4
	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笔译、英语口译、学科英语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2 

	5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旅游管理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3 

	6
	学前教育学院
	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0

	7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0

	8
	计算机工程学院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电子科学与计划、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0

	9
	护理学院
	护理学、临床医学、病理学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0 

	10
	建筑与设计学院（乡村振兴学院）
	艺术学、建筑学、风景园林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3

	11
	艺术学院
	美术学、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影视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等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2

	12
	体育学院
	体育学相关专业。
	外聘教师
	2

	合计
	20


附件3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2024-2025学年春季辅导员招聘计划
	序号
	单位
	专业及其他资格条件
	岗位
	招聘计划（名）

	
	
	
	
	硕士研究生

	1
	学生处
	1.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
2.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3. 在大学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
4. 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
	辅导员
	13

	合计
	13





